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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07年第 3次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7年 7月 6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8樓 801會議室 

參、 主持人：王副主任委員俊傑代         記錄彙整：王薇凱 

肆、 出列席人員：如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冊) 

伍、 主席報告：略 

陸、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107年第 2次會議) 

    審議案 

(一) 大里市中興國宅都市更新會申請「變更臺中市大

里區東湖段 436地號等 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確認會議紀錄無誤，准

予備查。 

(二) 修正「臺中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確認會

議紀錄無誤，准予備查。 

柒、 提案討論： 

    審議案 

(一) 非凡比大樓管理委員會申請「擬定臺中市西屯區

民安段 601地號等 1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

業計畫案」。 

決議： 

1.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依委員及出(列)席單

位意見修正後通過。

2.本案如涉用途變更、室內裝修及施工管理等

相關規定，仍應依其各該相關法規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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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里市中興國宅都市更新會申請「變更臺中市大

里區東湖段 436地號等 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決議： 

1.有關本案申請之建築容積獎勵，其中 436

地號部分，同意依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第 18條規定核准原建築規劃容積 16943.89

平方公尺計算；另本次變更納入新增範圍

433-2地號部分，同意依原臺中縣政府 92

年 7月 17日府建城字第 0920178738-1號函

核定發布實施「大里市麟閣社區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保留原建築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2,705.96平方公尺計算。

2.請實施者依委員及出(列)席單位意見及會

議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內容倘涉及權利變

換分配調整，應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9、29

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6、11之 1、11之 2

條規定，再辦理公開展覽 30日、公聽會及

聽證會，倘相關權利人仍有異議應再提會討

論。本案未來若有異動，仍請實施者依規辦

理變更作業。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中午 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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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07年第 3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編號  第一案 (審議案 ) 日期  107年 6月 15日 

案由  
擬定臺中市西屯區民安段 601地號等 1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計

畫案 

說  

明  

一、 申請單位：非凡比大樓管理委員會。 

二、 規劃單位：張坤隆建築師事務所。 

三、 建築設計：張坤隆建築師事務所。 

四、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19條及第 22條規定。 

五、 更新單元劃定及範圍： 

本基地更新單元之劃定符合本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八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包括西屯區民安

段601地號等1筆土地，面積為1540.42㎡。 

 本都市更新單元位於位於臺中市西屯區福林里，由西屯路三段

宏福一巷6弄、西屯路三段宏福三巷、西屯路三段宏福五巷28弄、

西屯三段路宏福二巷所圍成之街廓範圍內。 

六、 現況說明： 

   本案建物共1幢，1棟，87戶，屋齡24年，為地上19層，地下3

層鋼筋混凝土造結構，目前為住辦混合使用。 

(一)土地權屬： 

本更新單元土地面積總計為 1540.42 m
2，土地所有權人共計 97人。 

(二)合法建築物權屬： 

更新單元範圍內共 88筆建號，建物樓地板面積為 15370.34m
2，建

築物所有權人共計 96人。 

(三)同意參與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比例計算： 

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人數(人) 面積(㎡) 人數(人) 

全區總和(A=a+b) 1540.42 97 15370.34 96 

公有(a) 0 0 0 0 

私有(b=A-a) 1540.42 97 15370.34 96 

排除總和(c) 0 0 0 0 

計算總和(B=b-c) 1540.42 97 15370.34 96 

私有同意數(C) 1494.35 93 14926.14 93 

同意比例

(%)(C/B) 
97.01% 95.88% 97.33% 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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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計畫辦理情形： 

(一) 本案於105年11月16日召開本會幹事會，幹事會相關建議請委員參酌計

畫書第1~5頁。 

(二) 本案於106年4月20日起至106年5月19日辦理公開展覽，於106年4月26日

舉辦公聽會，於106年5月18日舉行聽證，並無相關權利人表示意見。 

(三) 本案為申請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案件，業經內政部

於107年5月9日核定補助工程經費計新臺幣917萬5,687元整。 

初
核
意
見

業
務
單
位

一、 表7-6所有權人分攤明細表所列僅含申請補助項目之分攤明細，非總工

程經費之分攤明細，請修正。 

委
員
及
出
列
席
單
位
意
見 

一、 材料及施工規範請納入事業計畫書附件。 

二、 本棟大樓於921震災後鑑定結構無虞，此次辦理整建維護是否將建物結

構納入考量，請說明。 

三、 事業計畫書第51頁可申請上限金額誤繕，請修正。 

四、 請將本案獲內政部補助款額度及文號納入事業計畫書。 

五、 施工階段請注意依臺中市使用道路辦理活動施工管理自治條例辦理施

工鷹架搭設及道路施工借用，以維護公共安全，並注意依建築物變更使

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規定辦理審查申請。 

會
議
決
議 

一、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依委員及出(列)席單位意見修正後通過。 

二、 本案如涉用途變更、室內裝修及施工管理等相關規定，仍應依其各該相

關法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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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07年第 3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編號  第二案 (審議案 ) 日期  107年 6月 15日

案

由  

變更臺中市大里區東湖段 436地號等 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

換計畫案 

說  

明  

一、申請單位：大里市中興國宅都市更新會 

二、規劃單位：永達自力更新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三、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7條、第 19條、第 22條、第 29條 

四、更新單元劃定及其範圍： 

本案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規定迅行劃定為更新單元，且依內政部營

建署 89年 3月 20日研商「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執行

疑義」會議紀錄結論，就建築基地範圍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並指定為都

市更新單元。 

本更新單元基地南鄰中山路（20M 計畫道路），西側與麟閣社區（現

為：幸福家園）為界，其餘二面以地籍線為界，土地坐落大里區東湖段 436

地號等 2筆土地，面積 3,037.46㎡。 

五、現況說明： 

(一)土地權屬 

1.本變更案坐落於臺中市大里區東湖段 436 地號等 2 筆土地，總面積

3,037.46㎡。 

2.原案更新前土地所有權人共 191人。 

3.原案不參與權利變換分配領取補償金共 118 人，將土地移轉予基金

會。移轉後人數為 74人。 

4.陸續買賣移轉後所有權人共 52人。 

(二)合法建築物權屬 

1.更新單元 436地號範圍內原有合法建築物，共計戶數 193戶，總樓地

板面積為 16,494.46 ㎡，合法建築物已於民國 89 年 6 月全數拆除完

畢，並辦竣滅失登記，現為空地。 

2.更新單元 433-2地號範圍內土地原有合法建築物（與 433-3地號原為

麟閣社區），亦因九二一震災全數拆除完畢，現為空地。（東湖段 433-3

地號已於民國 92年 7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

實施，並於民國 94年 10月 17日興建完成。） 

(三)公、私有土地分布狀況 

本變更更新單元土地權屬皆為私有土地，並無公有土地，其面積合計為

3,0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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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比例計算： 

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人數(人) 面積(㎡) 人數(人) 

全區總和(A=a+b) 3,037.4600 52 

已全數拆除並辦理消滅

登記完竣，免計算同意

比例。 

公有(a) 0 0 

私有(b=A-a) 3,037.4600 52 

排除總和(c) 44.5583 3 

計算總和(B=b-c) 2,992.9017 49 

私有同意數(C) 2,924.9542 44 

同意比例

(%)(C/B) 
97.73% 89.80% 

註 1：土地所有權人陳○燦經法院查封登記（土地面積 16.4964 ㎡），依

都更條例第 12條規定其人數及土地面積不計入計算比例。 

註 2：土地所有權人蔡○田及陳○女因未辦繼承登記經地政局列冊管理

（合計土地面積為 28.0619㎡），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2條規定其人

數及土地面積不計入計算比例。 

註 3：本變更案合法建物因九二一震災倒塌，已全數拆除並辦竣消滅登

記，故同意比例不列入計算。 

六、計畫辦理情形： 

(一)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於民國 91年 5月 27日府建城

字第 09113139901號函核定發布實施在案。 

(二)本案原更新單元範圍為台中市東湖段 436地號一筆，本次變更擴大更

新單元範圍納入鄰地台中市東湖段 433-2地號。（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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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本案 436地號原屬依更新條例第 7條迅行劃定之更新地區（台

中縣大里市中興國宅都市更新案），鄰地 433-2 地號原屬依更新條

例第 7 條迅行劃定之更新地區（台中縣大里市麟閣社區都市更新

案），後因麟閣社區配合九二一震災基金會減戶減棟政策，將其更

新事業計畫範圍分割出 433-2地號保留地未與之興建，同時 433-2

地號其法定容積及建築面積經查均未納入麟閣社區事業計畫內容

檢討。 

(三)原案施工期間，因故無法興建完成，延宕至今。為解決續建問題，納

入鄰地 433-2地號，經 105年 10月 13日內政部營建署召開本案個別

輔導會議決議： 

1.查本署 105年 6月 3日營署更字第 1050031785號函及 105年 6月

20日營署更字第 1052909384號函均有明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

權利變換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發布實施後，實施者擬依都市更新條

例第 19條或第 29條規定變更其計畫地區範圍或實施權利變換地區

範圍者，尚非法所不許。 

2.436地號及 433-2地號雖原分屬不同之公告實施更新地區案，惟均

屬業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7 條規定劃定之更新地區，按都市更新條

例第 22條第 1項規定，其合併為同一更新單元並適用迅行劃定更

新地區之相關規定，應無疑義。 

3. 倘臺中市政府仍有疑義，建議逕提都市更新審議會確認，以利後

續執行。 

(四)本案經 105年 11月 11日本會 105年第 6次會議臨時動議審議決議，

有關擴大更新範圍及法令適用疑義，業經營建署個案輔導及同意，本

會無意見。法令適用之認定依輔導會議決議以申請建造執照日之相關

法規為適用，本案原建築執照已廢除，故依重新申請日之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五)本案更新會於 106年 7月 31日檢送變更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書。 

(六)本案經 106年 9月 14日本會 106年度第三次幹事會議，幹事會議意

見修正情形詳報告書 P綜-7至 P綜-10。 

(七)本案於 107年 1月 29日起至 107年 2月 27日止辦理公開展覽，並於

107年 2月 8日假本市東湖里活動中心舉辦公聽會，會議意見回應詳

報告書 P綜-4。本案於 107年 2月 8日舉行聽證程序，共 1人發言陳

述意見，會議意見回應詳報告書 P綜-4。本案公開展覽期間無人民、

團體陳情意見。 

(八)本案經 107年 3月 23日本會 107年度第 2次會議，會議意見修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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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詳報告書 P綜-1至 P綜-3。 

(九)107年 4月 12日有關建築容積獎勵提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核准。107年 4月 20日營建署函復涉及建築容積獎勵事宜，本案建築

容積獎勵未獲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應依原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新

增範圍分別計算其可建築容積，故依本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07年第 2次會議決議，請實施者修正計畫書再提會討論。 

(十)107年 4月 23日實施者就原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新增範圍容積計

算方式函請營建署釋示。107年 5月 1日營建署函復本次變更新增範

圍可建築容積計算方式，因涉「大里市麟閣社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原計畫意旨，應由本府依權責核處，則本案將於提送本市都市更新爭

議及處理審議會時併由大會委員審議之。 

業

務

單

位

初

核

意

見  

一、 本案原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436地號)更新後建築容積16,943.89m²(原建

築容積為13,625.04m²，原核定建築容積獎勵3,318.85m²)；新增範圍(433-2

地號)為「大里市麟閣社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採取減棟措施分割之保留地

未興建，同時433-2地號其法定容積及建築面積經查均未納入麟閣社區事業

計畫內容檢討，保留地(433-2地號)原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為3,257.69m²，

容積總樓地板面積依建築技術規則第162條扣除不計入陽臺、騎樓、屋

頂突出物等面積，原容積總樓地板面積為2,705.96m²，(報告書P10-5至

P10-6)，事業計畫書亦載明爾後進行開發時仍需以當時相關法令處理。本

案436地號原核定案核准之容積獎勵以原建築容積0.24倍計算，其納入新增

範圍(433-2地號)以其原容積總樓地板面積2,705.96m²計算，提請討論。 

二、 有關實施者回應本會107年度第2次會議意見修正情形詳事業計畫書審查

意見回應綜理表，其中涉及原計畫及新增範圍容積計算、交通影響分析、

低碳城市專章等意見，請實施者補充說明。 

委
員
及
出
列
席
單
位
意
見

一、 事業計畫書第11-55頁及第11-56頁，剖面圖地下層應為地下4層，請修正。 

二、 事業計畫書第12-1頁，法定機車位應為222部，請修正。 

三、 事業計畫書內容請增加污水回收計畫。 

四、 請加強說明風險管理費及銷售管理費後續用途。 

五、 權利變換計畫書第17-14頁，單元代號8F-A3權屬應非屬更新會所有，請修

正。 

六、 權利變換計畫書第10-2頁，營建費用按「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營建單

價提列基準」提列，請將「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營建單價提列基準」

納入報告書中，考量臺中市與新北市之工程物價指數差別及市場，請酌予

調整，如何調整之折減理由請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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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決
議 

一、 有關本案申請之建築容積獎勵，其中 436地號部分，同意依九二一震災重

建暫行條例第 18條規定核准原建築規劃容積 16943.89平方公尺計算；另

本次變更納入新增範圍 433-2 地號部分，同意依原臺中縣政府 92 年 7 月

17 日府建城字第 0920178738-1 號函核定發布實施「大里市麟閣社區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保留原建築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2,705.96平方公尺計算。 

二、 請實施者依委員及出(列)席單位意見及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內容倘

涉及權利變換分配調整，應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9、29 條及同條例施行細

則第 6、11之 1、11之 2條規定，再辦理公開展覽 30日、公聽會及聽證會，

倘相關權利人仍有異議應再提會討論。本案未來若有異動，仍請實施者依

規辦理變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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